

关于《佛冈县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2025-2035年）》的草拟说明

1、 编制情况
2024年10月18日，清远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清远市城乡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经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4年11月28日批准，自2025年3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明确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城乡建筑垃圾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建筑垃圾分类处理制度，制定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建立健全建筑垃圾管理协调联动机制，建立建筑垃圾管理信息共享平台，协调和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建筑垃圾监督管理职责。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接受县（市、区）人民政府建筑垃圾主管部门的指导，按照职能权限做好本辖区内城乡建筑垃圾的日常管理和执法工作。
根据省、市关于建筑垃圾管理的总体部署和要求，我局作为牵头部门，于2025年7月委托第三方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编制了《佛冈县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2025-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并已向县相关职能部门及各镇人民政府广泛征求意见，结合反馈建议对《规划》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二、《规划》主要内容和编制依据
《规划》共十章，分别对规划背景、指导思想、规划原则、规划范围与期限、规划依据、规划目标、规划内容等作了较为全面而具体的阐述。《规划》以建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总体导向，围绕源头减量、过程管控、资源化利用和智慧监管等关键环节，对2025-2035年期间佛冈县建筑垃圾污染防治工作进行总体设计和系统谋划，旨在为佛冈县统筹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规划》主要参考《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广东省建筑垃圾治理及资源化利用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广东省2025年城市建筑垃圾治理工作方案》《清远市城乡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等相关政策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严格遵循《广东省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2024-2030年）》《清远市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2024-2030年）》等上位规划要求，并结合佛冈县实际进行编制。
三、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拟确定的主要方案
《规划》编制过程中，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佛冈县建筑垃圾污染防治工作仍存在全过程管理体系亟待健全、源头分类管理缺失问题突出、资源化利用水平有待提升、存量堆放点仍未消除、全过程联单管理及智慧监管缺失、建筑垃圾污染防治宣传引导薄弱等问题需要解决。
针对以上问题，《规划》提出了完善管理体系、推动源头减量、提升处置能力、健全监管机制、加强风险防控等系统性解决方案，并明确以下建设思路与布局方案：
（一）建立建筑垃圾全过程治理体系
《规划》第五章、第六章及第七章明确了佛冈县“源头控制、就地利用、区域平衡、循环利用、安全消纳”的建筑垃圾全过程治理体系建设方案。在策划、设计、施工阶段实施源头减量措施，落实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等主体的源头管控责任，推进源头分类管理，推动施工现场就地资源化利用；同时，明确建筑垃圾分类收运流程和收运车辆规范，根据实际需求科学布局装修垃圾收集点及建筑垃圾中转设施，实现收运体系的规范化；在末端处置环节，明确建筑垃圾分类处理方式，对佛冈县现有建筑垃圾处置能力以及规划期内建筑垃圾预测产量进行对比研判，科学布局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及消纳场，并依照相关标准提出处置场所建设及运营监管要求。
通过全过程体系构建与措施部署，进一步推动佛冈县建筑垃圾收集、运输、资源化利用与安全处置各环节有效衔接，全面提升全链条管理水平，提高资源化利用率和综合利用率，完善建筑垃圾治理体系。
（2） 完善建筑垃圾管理体制机制
《规划》第八章系统构建了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及方案备案机制、联合执法机制、污染者付费机制、源头责任机制、应急管理机制、全过程联单管理机制、政府扶持机制及投诉举报机制，形成职责明确、衔接顺畅、运行高效的管理制度框架。同时，依照《广东省建筑垃圾管理条例》《清远市城乡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等相关政策法规，进一步明确佛冈县建筑垃圾污染防治工作的部门职责分工，细化建设单位、运输单位、资源化利用企业及监管部门的责任边界，确保各环节依法依规履职尽责。
通过上述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全面提升佛冈县建筑垃圾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为推动建筑垃圾治理体系现代化、保障规划措施有效落地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3） 开展安全与环境风险评估
[bookmark: _GoBack]《规划》第九章根据《广东省安全生产领域风险点危险源排查管控工作指南》等政策规范识别佛冈县在建筑垃圾收集、运输、堆放、处理等环节可能存在的安全与环境风险，并根据相关技术标准及具体风险情形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风险防控措施，制定风险管理机制，切实保障人员与生态环境安全。
（4） 提出《规划》保障措施
《规划》第十章从组织保障、制度保障、技术保障、用地保障、资金保障和公众参与六个方面提出了规划实施保障措施，为佛冈县建筑垃圾污染防治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强支撑。




